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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金融檢查指導原則 

一、為確保金融檢查有效性，增進檢查作業品質，以利本會

達成金融監理目標，特訂定本指導原則，作為規劃金融

檢查制度及作業流程之基礎，以及檢查人員執行金融檢

查作業之遵循標準。 

二、原則一—依法執行金融檢查，以協助本會達成健全金融

機構業務經營及維持金融市場穩定之監理目標： 

執行金融檢查時，應關注金融機構財業務狀況之穩

健發展、對金融法規及自律規範之落實遵循，以及是否

依據其整體營運及業務概況，妥善建立資本適足、公司

治理、內部控制、風險管理及公平待客等制度且有效運

作，若檢查發現金融機構財務健全性弱化、違反法規命

令及重要行政規則與自律規範、未妥適建置上開制度、

或從事不利金融市場及機構自身健全營運情事，應提列

檢查意見要求改善，並將所發現缺失移請本會相關業務

局進行核處。 

三、原則二—致力確保檢查功能及運作之超然獨立性，建置

有效內部作業程序以維持檢查結果之公正客觀，並維持

檢查作業之透明度： 

(一)檢查人員執行金融檢查工作，須恪遵政府法令及本會

（檢查局）各項業務運作及人員行為規範，並遵守團

隊紀律，以避免利益衝突，維持檢查工作之獨立超然。 

(二)透過建立內部共同會商及分層審查、與主管法規之業

務局聯繫確認適用法規及與受檢機構檢查後溝通等

機制，以確保檢查執行結果之公正客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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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透過公開揭露檢查制度、檢查作業程序、檢查手冊、

檢查調閱資料清單等檢查相關資訊，協助金融機構熟

悉實地檢查執行方式，並主動定期公布各業別年度檢

查重點及主要檢查缺失，以利業者及早掌握主管機關

監理與檢查關注重點，使金融機構董(理)事會及高階

主管得以督促內部控制三道防線參考前開資訊，主動

檢視自身待強化事項，並針對所辨識弱點積極進行自

我強化管理，以健全經營。 

四、原則三—提升檢查資源運用效率，透過差異化檢查機制

及風險為基礎原則規劃及執行金融檢查，以聚焦高風險

機構之主要風險及營運重要問題： 

(一)建立差異化檢查機制，依據金融機構經營規模、業務

性質、風險狀況及複雜程度，規劃一般檢查頻率及專

案檢查項目與內容，將監理檢查資源投注於潛在風險

較高之金融機構及業務項目。 

(二)金融檢查之執行應以風險為基礎及抓大放小原則辦

理，聚焦本會監理重點、年度檢查重點與關注事項、

以及個別金融機構主要風險及營運問題，對有礙金融

機構財業務健全經營、違反重要金融法規、損害消費

者權益、重大風險管理事件、影響內控制度與運作有

效性、涉及利害關係人及非常規交易等事件，應深入

查核分析，提列檢查意見，並就金融機構對本會重要

政策及監理重點之遵循與辦理情形加強瞭解。 

五、原則四—透過建立檢查意見分級制度，協助金融機構董

(理)事會與高階負責人及本會業務局清楚辨識及瞭解缺

失之重大性及差異，以利積極督促儘速改善重大缺失，

降低營運風險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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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檢查人員依據抓大放小原則，就檢查所發現缺失之重

大性決定檢查意見之等級或列為面請改善事項，重大

性標準包括違反法律、法規命令、重要行政規則與同

業自律規範、財務狀況、公司治理、消費者保護、風

險管理、利害關係人及非常規交易、風險較高內控違

失(如筆數多、金額大、普遍性及制度面者)等原則；

對屬個案性質，不涉重要性、嚴重性、內控制度面問

題者，或屬違失情節較輕之作業面缺失，且受檢機構

於檢查期間已完成改善者，則責由機構稽核單位自行

列管追蹤覆查改善。 

(二)透過檢查結束召開溝通會議機制、出具檢查報告及審

核受檢機構陳報之檢查意見改善辦理情形，督促受檢

機構董(理)事會及高階負責人充分掌握重大缺失發

生實際原因、影響性及未來改善方向，及時採取措施

以導正不當行為或降低風險，並積極督導業管部門研

擬具體改善措施及儘速落實辦理改善，以有效避免類

似問題重複發生。 

六、原則五—檢查作業之規劃與執行將適時與本會各局處密

切聯繫與溝通，以提升監理與檢查合作綜效： 

(一)金融檢查係本會整體金融監理之一環，於規劃檢查計

畫前、執行檢查期間、完成檢查作業後，將適時與本

會各業務局處進行溝通聯繫，以有效掌握各局處之業

務監理重點、個別機構日常監理關注事項、監理方向

發展、法規立法意旨及規管重點等資訊，作為擬定檢

查計畫、檢查重點及提列檢查意見之參考，並將對上

開監理重點與關注事項檢查所發現或觀察結果，於檢

查報告及相關資料充分說明，以利各業務局處瞭解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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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實際辦理情形，另將適時就檢查意見及處理情形與

各業務局處進行意見交流。 

(二)檢查人員辦理檢查對特定業務或商品發展或金融機

構作業模式之觀察，如發現現行法規有須進行調整或

加強控管之處，應與相關業務局處進行溝通聯繫，以

確保研提建議之完善性。 

七、原則六—維持檢查人員專業性，以有效因應新興金融業

務及風險： 

透過建立金融檢查人才資料庫與學習地圖，藉由專

業訓練課程、實地查核訓練及經驗傳承，逐步規劃培養

檢查人員專業能力，以符合未來金融檢查專業需求，並

積極導入科技工具輔助查核，以提升查核效能。 

八、檢查局依農業金融法接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辦理之

檢查作業，準用本指導原則第三點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

四點第一款、第五點第一款及前點規定。 


